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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公司简介

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投资大厦 12

层

法定代表人：陈克东

经营范围：机动车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

动车商业保险；企业/家庭财产保险及工程保险（特殊风险除外）；

责任保险；船舶货运保险；短期健康/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

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区域：西藏自治区、北京市、四川省。

（二）股权结构及股东

1.股权结构（单位：万股）

股东类别
期初 期末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国有股 32,000 32% 32,000 32%

社团法人股 68,000 68% 68,000 68%

外资股 0 0 0 0

自然人股 0 0 0 0

合计 100,000 100% 100,000 100%

2.本季度末的所有股东列表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

（万股）
持股比例

1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20,0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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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疆盛凯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0,000 20.0%

3 重庆中盛衡舜广告有限公司 14,500 14.5%

4 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10.0%

5 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8,000 8.0%

6 西藏道衡投资有限公司 7,000 7.0%

7 四川美骏置业有限公司 5,500 5.5%

8 拉萨市城关区市政工程公司 5,000 5.0%

9 西藏高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000 4.0%

10 西藏嘎吉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 3.0%

11 四川宝华科技有限公司 3,000 3.0%

合计 100,000 100.0%

（三）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无。

（四）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无。

（五）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陈克东，男，1969 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珠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2018 年 1 月 9 日起临时代行公司总裁（总经理）

职责。

宿城旺，男，1977 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珠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秦存良，男，1968 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珠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王坚，男，1968 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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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董事。

苏波，男，1977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现任珠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助理、财务负责人。

王建丽，女，1954 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珠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兰小军，男，1987 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珠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杨明亮，男，1972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现

任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林星玉，女，1957 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珠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琦，男，1969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珠峰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监事基本情况

杨丽华，女，1977 年出生，大专学历。现任珠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吕建广，男，1977 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珠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

冯军，男，1968 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

洛桑顿珠，男，1977 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珠峰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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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凯，男，1982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现任珠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

武敬军，男，1964 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珠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

潘玥，女，1981 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

3.高管人员基本情况

苏波，男，1977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现任珠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助理、财务负责人。

董徽，男，1973 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审计责任人，兼任首席风险官。

周贵全，男，1960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现任珠峰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解文超，男，1984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现任珠峰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六）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 解文超 李翠

联系电话： 010-83367306 010-83367535

电子信箱： xiewenchao@zhufengic.com

licui@zhufengic.com

二、主要指标

单位：万元

mailto:xiewenchao@zhufengic.com
mailto:licui@zhufeng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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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665.88% 646.86%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53,346.32 59,221.73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665.88% 646.86%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53,346.32 59,221.73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A B

保险业务收入 25,449.62 10,301.28

净利润 -7,196.65 -208.92

净资产 66,297.60 73,285.33

三、实际资本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认可资产 120,868.61 116,861.74

认可负债 58,095.20 46,810.54

实际资本 62,773.41 70,051.21

核心一级资本 62,773.41 70,051.21

核心二级资本 - -

附属一级资本 - -

附属二级资本 - -

四、最低资本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最低资本 9,427.09 10,829.47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 -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5,575.54 5,0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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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3,276.57 4,932.75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3,705.95 4,622.43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3,425.05 4,094.38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 -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9,133.01 10,491.64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294.08 337.83

附加资本 - -

五、风险综合评级信息（分类监管）

公司在中国银保监会 2018 年第 1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

评价中，被评定为 A类。

公司在原中国保监会 2017 年第 4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

评价中，被评定为 B类。

六、风险管理状况

（一）2017 年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SARMRA）

2017 年，保监会对保险公司开展了偿二代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

力评估（SARMRA），有 78 家财险公司纳入 2017 年 SARMRA 评估范围，

平均得分为 72.51 分。经评估，公司在 2017 年度 SARMRA 得分为 73.56

分。其中，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4.88 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6.40

分，保险风险管理 7.33 分，市场风险管理 6.85 分，信用风险管理

7.76 分，操作风险管理 7.66 分，战略风险管理 8.02 分，声誉风险

管理 7.76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6.90 分。

（二）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改进措施

2018 年 2 季度期间，为加强各二级机构操作风险管理，完善内

部操作流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管理，减少或避免由此导致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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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间接损失，切实提高我司风险防范能力，公司风险管理部门组织各

机构开展操作风险关键指标试报送，遵照原保监会下发《保险公司偿

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0号：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要求，组织

开展自查。

七、流动性风险

（一）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 上季度末

净现金流（万元） 161.44 1,326.31

指标名称
压力情景 1 压力情景 2

本季度预测值 上季度预测值 本季度预测值 上季度预测值

净现金流（万元） -185.55 1,051.81 490.29 2,360.30

流动性覆盖率（%） 313.87% 138.25% 291.96% 128.86%

指标名称 本季度 上季度

综合流动比率

（%）

3个月内 185.89% 142.47%

1 年内 165.01% 135.63%

1 年以上 1,255.31% 2,815.27%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在压力情景 1的测试情况下，公司净现金流小于 0，但是存在银

行存款期初余额可以覆盖净流出；压力情景 2的测试情况下，公司净

现金流大于 0；流动性覆盖率分为 313.87%及 291.96%，公司目前承

保业务快速增长，即使不考虑存量资金的到期现金流，也足以支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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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赔付等支出，可以保证现金的流动性，满足业务量的持续上升。但

是为了防范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公司拟在出现流动性风险时，采取

以下应急措施：

1、调整投资业务资产结构；

2、加快应收款项清收；

3、定期存款抵押贷款；

4、必要时采取注资等方式以增加资本流动性。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和行政处罚

（一）中国银保监会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和行政处罚

1、中国银保监会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本报告期内，中国银保监会因我公司未按照监管函要求对相关责

任人进行处理、整改不力，于 2018 年 6 月 6 日向我公司下发《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函》（监管函[2018]59 号），对我公

司提出如下监管要求：

1）自本监管函下发之日起三个月内，禁止公司备案新的保险条

款和保险费率。

2）公司应高度重视产品开发管理自查整改工作，认真落实监管

要求，纠正整改不力行为，切实承担起产品管理主体责任。

3）公司应向中国银保监会报送自查整改报告。中国银保监会将

视公司整改情况，决定是否恢复公司申报新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或

采取进一步监管措施。

2、中国保监会四川监管局对公司四川分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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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

本报告期内，中国保监会四川监管局因我公司四川分公司存在未

经批准擅自设立分支机构的违法行为，于 2018 年 5 月 3日向我公司

四川分公司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川保监罚[2018]6 号），对四川分

公司及相关负责人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1）对公司四川分公司罚款贰拾万元；

2）对四川分公司总经理武敬军警告并罚款伍万元；

3）对四川分公司综合管理部总经理雷文全警告并罚款肆万元。

2018 年 5月 14 日，中国保监会四川监管局向我公司四川分公司

下发监管函（川保监监管函[2018]11 号），因公司四川分公司存在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分支机构的违法行为，暴露出公司四川分公司在内

控管理、高管人员合规意识等方面存在问题，对公司四川分公司提出

如下监管要求：

1）高度重视，对于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限期彻底整改。在全辖范围内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对于发现

存在类似问题的应及时整改。

2）认真分析查找内控管理、制度建设、系统管控等方面存在的

风险与漏洞，健全完善公司内控制度和流程，强化执行力，将合规责

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和岗位，切实防范经营风险。

3）以此次检查为契机，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开展员工教育，进

一步加强公司员工特别是各级管理人员的依法合规经营意识。将本次

检查处理情况通报分公司全系统，切实起到对全体员工的教育和警示



10

作用。

4）四川分公司应当在接到监管函之日起 30日内按照要求进行整

改，并将整改情况及时报告中国保监会四川监管局。四川监管局将对

整个情况进行跟踪，对于整改不力的将采取进一步监管措施。

（二）公司的整改措施及执行情况

1、针对监管函（监管函[2018]59 号）采取的整改措施及执行情

况

1）将蔡洙明调离产品精算部负责人岗位，免去其产品精算部副

总经理（主持工作）职务；

2）总裁助理周贵全不再分管产品精算部，由董事长（临时代总

裁职责）陈克东分管产品精算部；

3）聘任王钧担任产品精算部总经理；

4）拟制定《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管理委员会管理办

法》，并计划成立产品管理委员会；

5）梳理产品开发流程和制度，组织修订《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产品开发管理办法》；

6）参照产品开发相关制度与管理规定，制定产品条款与费率表

模板；

7）组织对已注册历史产品自查整改工作，已完成 15个存在问题

的主险产品的产品资料补充和修订工作。

2、针对行政处罚（川保监罚[2018]6 号）、监管函（川保监监

管函[2018]11 号）采取的整改措施及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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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川分公司罚款贰拾万元、四川分公司总经理武敬军罚款伍

万元、四川分公司综合管理部总经理雷文全罚款肆万元已在规定时间

内按期足额缴纳完毕。

2）风险点排查。公司四川分公司在四川保监局进场检查期间，

自觉进行了类似风险排查，首先对崇州职场进行了封闭，对 LOGO 形

象墙、网线及电脑设备进行了撤除，人员完全撤离。其次，主动从四

川保监局撤回筹建审批材料，积极配合监管部门进行调查。另一方面，

对公司合作的代理渠道进行风险排查，彻底检查是否存在类机构模式

的经营行为，是否有公司 LOGO 或者形象墙，杜绝任何违规行为的存

在。

3）制度梳理。四川分公司梳理和完善了公司的《内部控制暂行

制度》、《风险管理暂行办法》、《机构设立暂行管理办法》和《违

规失职行为暂行处罚条例》，并组织分公司全体管理人员认真学习，

从制度上堵塞漏洞。

4）系统排查。四川分公司认真排查公司业务系统，规范专线网

络和总公司 VPN 账号管理，严格出单工号的配置，从系统上监控和杜

绝非法出单的行为。


